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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1002522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現行法針對兩岸締結協議之

處理及監督，欠缺完整周全之規範，以致過往由行政部門主導

之兩岸協議之協商、締結與執行，未能受到公民社會充分之

參與及國會充分之監督。為使兩岸協議之協商、締結與執行

，在我國憲政民主秩序下，透過資訊之公開透明、公眾之充分

參與以及強化立法院之監督，確保兩岸協議之締結與執行符合

人民權益福祉與社會公平正義，實有必要以專法之形式規範

兩岸協議之處理與監督。茲參酌 2014 年 318 公民運動之訴求

，透過「事前監督、事中參與、事後審議」之民主程序，

並落實資訊公開、公民參與以及國會監督之理念，以使兩岸

協議之締結獲得社會大眾之信任及支持，進而確保兩岸協議之

執行符合國家利益及民眾福祉，爰擬具「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

監督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黃珊珊 吳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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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總說明 

我國現行法針對兩岸締結協議之處理及監督，僅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

存在部分之規定，欠缺完整周全之規範，以致過往由行政部門主導之兩岸協議之協商、締結與執行

，未能受到公民社會充分之參與及國會充分之監督。為使兩岸協議之協商、締結與執行，在我國民

主憲政秩序下，透過資訊之公開透明、公眾之充分參與以及強化立法院之監督，確保兩岸協議之締

結與執行符合人民權益福祉與社會公平正義，實有必要以專法之形式規範兩岸協議之處理與監督。

茲參酌 2014 年 318 公民運動之訴求，爰擬具「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透過「事前

監督、事中參與、事後審議」之民主程序，並貫徹資訊公開、公民參與以及國會監督之原則，以使

兩岸協議之締結獲得社會大眾之信任及支持，進而確保兩岸協議之執行符合國家利益及民眾福祉。 

本「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係在《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以及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兩岸締結協議之處理及

監督機制，共計十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所稱兩岸協議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兩岸締結協商應遵循之基本原則。（草案第三條） 

四、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四條） 

五、協議權責機關與受託機構及民間團體。（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立法院參與及監督之相關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公民參與之程序及主管機關之義務。（草案第七條、第八條） 

八、明定兩岸協議草案須經立法院同意及其審議期限。（草案第九條） 

九、明定正式簽署之兩岸協議由立法院審議同意之程序。（草案第十條、第十一條） 

十、明定兩岸協議之生效要件與施行要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一、明定兩岸協議生效後主管機關之持續評估義務與公民參與及公開透明。（草案第十三條） 

十二、明定兩岸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程序。（草案第十四條） 

十三、明定兩岸協議參與人員之查核、保密以及利益衝突迴避。（草案第十五條） 

十四、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十六條） 

十五、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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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兩岸協議之相關事宜，強化兩

岸協議之公開透明與公眾參與，強化立法院

之監督，以確保兩岸協議之締結符合人民權

益福祉與社會公平正義，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法律規定。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本條例係在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以及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之規範基礎上，進一步規範兩

岸締結協議之處理及監督機制。本條例未

規定者，仍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及其他法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之兩岸協議，指兩岸就涉

及行使公權力事項直接或委託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協商所簽署之文書；協議之附加

議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

錄、附錄及其他附加文件，均屬於協議之

一部分。 

兩岸就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規定

處理。 

一、第一項明定本條例所稱兩岸協議之定義。 

二、就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規定處理

，爰於第二項明定。 

第三條 兩岸協議之協商應恪遵對等、尊嚴、

互惠、公開透明、公眾參與及確保國家安全

之原則，保障人民權益福祉與社會公平正義

，符合憲政體制及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明定兩岸協議協商應遵循之基本原則，並揭示

兩岸協議應保障人民權益福祉與社會公平正義

，符合憲政體制及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第四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大陸委員會。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五條 主管機關統籌辦理兩岸協議事項；

協議內容具有專門性、技術性，以各該主

管機關（以下稱協議權責機關）辦理為宜

者，得經行政院同意，由其會同協議權責

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得委託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所定機

構或民間團體，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與大

陸地區相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 

一、兩岸協議事項原則上由主管機關（即大陸

委員會）統籌辦理。惟若協議內容具有專

門性、技術性，以其他主管機關辦理為宜

者，得經行政院同意，由其會同主管機關

辦理，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明定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得委託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所

定機構或民間團體，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

，與大陸地區相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六條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依下列各

階段，向立法院或相關委員會就兩岸協議事

宜進行報告： 

一、在兩岸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應報告協

商計畫，說明預定協商之議題、目標、主

一、為強化立法院對兩岸協議之監督，明定主

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分階段向立法院

或相關委員會就兩岸協議事宜進行報告。 

二、在兩岸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之階段，應報

告協商計畫，說明預定協商之議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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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推動時程以及初步衝擊影響評估

等事項。 

二、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式協商而協

議文本尚未正式簽署前，說明相關業務溝

通進展、衝擊影響評估之審查與政策之因

應方向以及協商獲得之初步共識。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進行前項之報

告時，協商議題依法令應為秘密事項者，應

以秘密會議進行；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

交及重大經濟事項者，得經立法院院會或相

關委員會決議，以秘密會議方式進行。 

立法院或相關委員會於聽取主管機關或

協議權責機關依第一項第一款所為報告後，

得對所提之協商計畫提出建議，主管機關或

協議權責機關應於修正協商計畫後進行協商

。立法院對於協商計畫不同意時，得依憲法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以決議移請行

政院變更之。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報告應依序進

行，第一款應辦事項未完成前，除經立法院

院會或相關委員會決議外，不得進行第二款

所定之事項。 

、主要內容、推動時程以及初步衝擊影響

評估等事項。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

式協商而協議文本尚未正式簽署前之階

段，則應說明相關業務溝通進展、衝擊

影響評估之審查與政策之因應方向以及

協商獲得之初步共識，爰為第一項規定各

款規定。 

三、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進行前項之報告

時，當協商議題依法令應為秘密事項者，

自應以秘密會議進行。此外，若協商議題

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及重大經濟事

項者，亦得經立法院院會或相關委員會決

議，以秘密會議方式進行。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立法院或相關委員會於聽取主管機關或協

議權責機關依第一項第一款所為報告後，

得對所提之協商計畫提出建議，主管機關

或協議權責機關應於修正協商計畫後方得

繼續進行協商。立法院對於協商計畫不同

意時，得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為落實國會之監督，第五項明定主管機關

或協議權責機關就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報告，應依序進行，第一款應辦事項未

完成前，除經立法院院會或相關委員會決

議外，不得進行第二款所定之事項。 

第七條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依下列

各階段，就兩岸協議事項主動規劃可行之有

效方式，與各方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其辦

理情形應納入前條向立法院或相關委員會報

告之內容： 

一、在兩岸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廣泛蒐

集輿情反應，掌握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

需求。 

二、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式協商前，

持續聽取各界意見，並適時向利害關係人

說明兩岸協議之階段性進展，協商之重點

內容、預期效益、衝擊影響以及相關配套

等事項。 

為落實兩岸協議協商程序之公民參與原則，明

定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就兩岸協議事項應

主動規劃可行之有效方式，與各方利害關係人

進行溝通，並將辦理情形應納入前條向立法院

或相關委員會報告之內容。具體而言，在兩岸

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

關應廣泛蒐集輿情反應，掌握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與需求；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式協商

前，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持續聽取各界

意見，並適時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兩岸協議之階

段性進展，協商之重點內容、預期效益、衝擊

影響以及相關配套等事項。 

第八條 在兩岸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主管機

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針對協商議題所涉之國

一、為落實兩岸協議之協商必須踐行衝擊影響

評估，明定在兩岸協議正式開始協商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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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影響等事項，邀集

相關機關進行初步審查。 

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式協商前，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於協商議題之業務

溝通有相當進展時，應報請行政院應召集相

關機關進行衝擊影響評估會議，進行複審，

並應有兩個月以上之公眾諮商期。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於公眾諮

商期內辦理： 

一、公聽會。 

二、協商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調查。 

三、與非政府組織、消費者團體、勞工團體

、產業界及其他相關團體之溝通。 

四、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及社會影響之衝擊

評估。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於公眾諮

詢商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公告前項各款之會

議紀錄與報告內容，並敘明其他相關主管機

關之分析與結論。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經第一項或第

二項之審查後，判定協商議題及內容有危害

國家安全之虞者，應立即停止後續之協商。 

階段，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針對協

商議題所涉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

影響等事項，邀集相關機關進行初步審查

；在正式協商開始後至完成正式協商前之

階段，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於協商議

題之業務溝通有相當進展時，應報請行政

院應召集相關機關進行衝擊影響評估會議

，進行複審，並應有兩個月以上之公眾諮

商期。爰為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 

二、就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於第二項複審

階段所應踐行之公眾諮商，爰於第三項明

定應涵蓋之事項，以促進公民之參與，並

切實履行針對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及社會

影響踐行衝擊評估。 

三、為落實兩岸協議協商程序之公開透明原則

，爰於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

關，應於公眾諮詢商期結束後一個月內，

公告前項各款之會議紀錄與報告內容，並

敘明其他相關主管機關之分析與結論。 

四、為充分保障國家安全，當主管機關或協議

權責機關在第一項之初審或第二項複審階

段時，判定協商議題及內容有危害國家安

全之虞者，即應立即停止後續之協商，爰

為第五項規定。 

第九條 行政院在完成兩岸協議之正式協商後

，應即向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提請立法院

同意，始得正式簽署。但立法院審議時如對

部分條款通過修正之決議，主管機關或協議

權責機關應以該修正為基礎續行協商，並將

協商結果報請立法院同意後簽署。 

立法院對前項協議草案之審議，應於三

個月內完成。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決

議展延一次。逾期未完成者，即應交由院會

議決。 

前項期間之計算，應扣除休會期日。 

一、為強化立法院對兩岸協議締結過程之監督

，並預防日後協議正式簽署後無法得到立

法院之同意，有必要要求行政院在完成兩

岸協議之正式協商後，應即向立法院提出

協議草案，提請立法院同意，始得正式簽

署。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如經立法院對

協議草案通過修正之決議，主管機關或協

議權責機關則應以該修正為基礎續行協商

，落實國會實質監督之民主原則。此時，

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以該修正為基礎

所續行協商之結果，應報請立法院同意後

始得簽署，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使兩岸協議之協商有效率地進行，爰於

第二項明定立法院對協議草案之審議，應

於三個月內完成。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

院會決議展延一次。若逾期仍未完成，則

應即時交由院會議決。 

三、第二項就立法院所為審議期間之限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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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休會期日計算，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條 行政院於兩岸協議正式簽署後，送立

法院審議時，立法院應以逐條討論全案表決

方式為之，但立法院得對部分條文以決議附

加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兩岸協議，其位階

同於法律。 

一、在行政院正式簽署兩岸協議後，應將兩岸

協議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審議時，本於

協議之特性，為符合實際之需要，應透過

「逐條討論、全案表決」方式為之，但立

法院得對部分條文以決議附加施行日期或

配套措施，以貫徹立法院監督之意旨。 

二、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9 號之意旨，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兩岸協議，其位階同

於法律，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兩岸協議經立法院審議未予通過或

審查未予備查者，或立法院對協議部分條款

附加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後通過者，主管機

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即通知協議之他方，視

情況進行後續之處理。 

前項情形，立法院得以決議變更或撤銷

對協議部分條款所附加之施行日期或配套措

施。 

一、明定兩岸協議經立法院審議後，如未予通

過或審查未予備查，或立法院已對協議部

分條款附加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後方予通

過者，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應即通知

協議之對方，視實際之狀況及現實之需要

進行後續之處理。若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

機關決定與協議之他方重啟協商，仍應依

本條例所定程序進行，自不待言，爰為第

一項規定。 

二、在立法院對協議部分條款附加施行日期或

配套措施後始為通過之情形，若立法院

視實際之狀況，認為有必要且適當時，

亦得以決議變更或撤銷對協議部分條款

所附加之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十二條 兩岸協議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同意

備查者，由主管機關或協議權責機關與簽署

協議之他方完成換文程序後，始生效力。 

立法院決議附加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者

，除立法院另有變更或撤銷之決議，應俟施

行日期屆至或配套措施完成時，協議始得施

行。 

兩岸協議內容涉及法律修正或應以法律

定之事項者，行政院提請立法院審議時，應

同時提出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律案，俟完成

法律修正或法律制定後，協議始得施行。 

一、第一項明定兩岸協議之生效要件。 

二、在立法院決議附加施行日期或配套措施者

，除立法院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另為變更或

撤銷之決議，則應俟施行日期屆至或配套

措施完成時，協議始得施行，爰為第二項

規定。 

三、兩岸協議之內容及執行，若涉及配套之法

律修正或制定，自應由行政院於提請立法

院審議時，同時提出配合修正或制定之法

律案，俟完成法律修正或法律制定後，協

議始得施行，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三條 兩岸協議生效後，應刊載於政府公

報。 

兩岸協議生效後，主管機關與協議權

責機關應持續聽取各界意見，蒐集協議施

行之狀況、遭遇之問題、產生之社會衝擊

一、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兩岸協議，其位階既

等同於法律，自應刊載於政府公報，爰為

第一項規定。 

二、兩岸協議生效後，為落實公民參與之原則

，並課予政府持續性義務，第二項明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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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所受之影響以及採取配套措施

之成效。 

主管機關與協議權責機關應將兩岸協議

內容、執行情形、衝擊影響與成效公開於機

關之網站。 

立法院得視情況要求主管機關與協議權

責機關提出第二項所定之事項與協議施行狀

況之評估報告。 

管機關與協議權責機關應持續聽取各界意

見，蒐集協議施行之狀況、遭遇之問題、

產生之社會衝擊、利害關係人所受之影響

以及採取配套措施之成效。 

三、為落實資訊透明之原則，第三項明定主管

機關與協議權責機關應將兩岸協議內容、

執行情形、衝擊影響與成效公開於機關之

網站。 

四、為落實立法院監督之原則，第四項明定立

法院得視情況要求主管機關與協議權責機

關提出第二項所定之事項與協議施行狀況

之評估報告。 

第十四條 兩岸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

用本條例有關締結程序之規定。但其修正或

變更係依兩岸協議約定所為者，得視情況準

用必要之程序。 

明定兩岸協議之修正、變更或終止，準用本條

例有關締結程序之規定。但兩岸協議之修正或

變更，如係依兩岸協議約定所為，則性質上屬

於既有兩岸協議之技術性、事務性之調整，得

視情況準用必要之程序。 

第十五條 參與或受託辦理兩岸協議之相關人

員與民間團體，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

員任用法等規定辦理查核及特殊查核，並依

國家機密保護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等規定，遵守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之迴避。 

為確保參與或受託辦理兩岸協議之相關人員與

民間團體，充分保護國家利益，特明文規定其

一方面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品德、忠誠之查核及涉及國家

安全之特殊查核，一方面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定，遵守保密

義務及利益衝突之迴避。 

第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立法院第 11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852 

 


